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(被拍攝者/未成年者其監護人)同意並授權拍攝者         　　拍攝、修飾、使用、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、名字、聲音…等拍攝者於財團法人神腦科技文教基金會舉辦之2010原鄉踏查土地關懷創意紀錄片競賽作品上。 

本人同意上述著作（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、名字、聲音等），該作者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。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
